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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
壹、 前言： 

南投境內青山環繞，翠巒層疊，湖泊、山泉、河流等觀光旅

遊據點，而中興新村為省政府所在地是全省最高行政中心，且南

投亦屬大台都會區規劃商圈系統之一，目前南投與台中之間的交

通僅賴省道台三線連繫，平時（洽公、經商）及例假日（旅遊）

車流量大，造成交通堵塞，影響通行及地方發展，急需改善另闢

道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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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法令依據： 

都市計畫法第廿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台灣省政府八五年十

一月廿六日（八五）府建四字第一七一九三六號函。 



 3

參、 變更理由： 

經奉行政院八十二年十一月廿四日台八十二交四一二二二

號函核定興建中投公路建設計畫由台中市五權路經大甲、霧峰至

南投縣界（烏溪）時分為甲線銜接省道（台十四線）（碧興路）；

丙線銜接草屯市區至博愛路、芬草路、仁愛街交叉口止，經過草

屯都市計畫農業區、工業區，需辦理變更都市計畫分區為道路用

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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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變更位置： 

位於草屯都市計畫西北側，由二號路與六號路交點經工業區

（工一）、農業區住北銜接甲線。 

 

圖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工業區為道路用地）位

置示意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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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變更內容： 

變更部分農業區為道路用地面積一、四二公頃，變更部分工

業區為道路用地面積○、二四公頃。 

 

表一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工業區為道路用地）內

容明細表 

表二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工業區為道路用地）前

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

 7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8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9

陸、 事業及財務計畫 

土地取得依徵收方式，地上物及工程開闢經費由中央、省及

縣編列預計八十八年完成。 

 

表三  變更草屯都市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工業區為道路用地）事

業及財務計畫表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